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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函》 

的回复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沃科技”）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股东质询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3〕95 号），

内容如下：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

公益投保机构，‘公益性持有证券等品种，以股东身份行权和维权’是主要职责之一。

投资者服务中心已持有你公司股票，依法享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知情权、

建议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近期你公司公告拟以 1元对价将控股子公司中机电力 80%

股权出售给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恒电。投资者服务中心

对本次出售是否影响中机电力原股东向你公司履行业绩承诺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等

尚存疑问，现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提出如下问题。 

2016 年，你公司以 28.96 亿元向中国能源、余氏投资等 16 名交易对方收购中机

电力 80%股权，中国能源、余氏投资、协电科技、上海能协以及上海能衡（以下合称

业绩承诺方）承诺中机电 2016 年 8-12 月至 2019 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5 亿元、

3.76 亿元、4.15 亿元、4.56 亿元，考核期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4.02 亿元。你公司曾披

露，中机电力考核期累计实现业绩 14.1928 亿元，业绩实现率为 101.25%。 2023 年 10

月 26 日，你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证监会认定中机电力在 37

个新能源电力工程承包项目的收入确认上存在不实，涉嫌通过制作虚假的产值确认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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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或调整项目完工进度，调节项目收入和利润，导致你公司 2017 年至 2021 年披露

的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11 月 9 日，你公司披露，经追溯调整历史年度财务报表，

中机电力考核期累计实现业绩 6 .8127 亿元，业绩实现率仅 48.59%。 

依据你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补偿协议书》，若中机电力考核期末实现的扣非

净利润低于承诺值 90%，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额为（承诺业绩之和—实际业绩之和）/承

诺业绩之和*中机电力 80%股权对价；同时双方约定，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已

支付的业绩补偿额，业绩承诺方应对你公司另行补偿。以前述补偿公式初步计算，业

绩承诺方应向你公司补偿 14.88 亿元。你公司尚未披露中机电力 80%股权的减值测试

结果，但 2022 年报显示，截至 2022 年末你公司已对因收购中机电力 80%股权形成的

21.15 亿元商誉全部计提减值准备。本次出售未在交易草案中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影响

原业绩承诺方继续向你公司履行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请你公司对前述内容补充

说明，并进一步披露业绩承诺方应向你公司补偿的金额以及你公司的最新追偿进展。 

以上质询，请于本次交易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以公告形式披露及回复。” 

收到上述质询函后，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质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

查及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2016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余氏投资控股（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协电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能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能衡电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签署《标的

资产实际净利润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书》（简称“《补偿协议书》”），协议

就业绩承诺方在考核期承诺的业绩以及业绩未实现的赔偿责任和赔偿方式、整体减值

测试及补偿的安排做了详细的约定。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3〕56 号）更正了前期相应年度的财务报表，追溯调整后，中机国能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详见公

司 2023 年 11 月 9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中机

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 

202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上海恒电实



证券代码：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23-126 

3 
 

业有限公司出售中机电力 8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等议案，并披露了《苏州

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公告文件。 

一、业绩补偿金额以及股权减值补偿金额情况 

《补偿协议书》约定，中机电力 2016 年 8 月-12 月、2017 度、2018 年度、2019

度年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数，以下均同）分别不低于 15,500 万元、37,600 万元、41,500 万元、45,600 万元，

考核期内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40,200 万元。如中机电力考核期末实现的净利润

之和低于承诺净利润之和的 90%（不包括本数），则补偿额=（（考核期内承诺净利润

之和-考核期内实际净利润之和）/考核期承诺净利润之和）*标的公司 80%股权的对价。 

根据追溯调整后的历史年度财务报告，中机电力考核期累计实现业绩 6.8127 亿

元，占考核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14.02 亿元的比例为 48.59%。则根据追溯调整后中机电

力的业绩实现情况，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约为 14.89 亿元。 

《补偿协议书》约定，考核期满时，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业

绩补偿方应对公司另行补偿。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其持有的中机国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所涉及的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3】第 2408 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机电力 100%股权评估值为 13.65 亿元。结合前述股权评估值

以及公司收购中机电力 80%股权的 28.96 亿元对价，中机电力 80%股权的减值金额为

18.04 亿元，大于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 

因此，综合中机电力经追溯调整后的业绩实现情况，以及中机电力于 2019 年末

的股权减值情况，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补偿的金额为 18.04 亿元。 

二、本次交易不影响业绩承诺方继续向本公司履行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 

考虑到追溯调整后，中机电力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公

司有权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向业绩承诺方追索业绩承诺失败的补偿款。而在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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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拟将持有的中机电力 80%股权作价 1 元转让给上海恒电，《补偿协议书》及

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并未禁止公司转让中机电力股权或者对转让后公司依据补偿协

议追索业绩承诺方的补偿责任作出限制或者其他约定。因此，本次交易不影响业绩承

诺方继续向本公司履行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 

三、最新追偿进展 

目前，公司已根据《补偿协议书》约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规则及要求，根据更正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

审核报告，以推进业绩补偿的追偿工作。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公司后续将持续

推进业绩补偿的追偿工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5 日 


